京教计[2004]78号文附件:

北京市民办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设置标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机构以外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或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以下简称民办培训学校）。

第三条  设置民办培训学校应依法组建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

第四条  设置民办教育培训学校须配备专职校长。校长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品德高尚；

二、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或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四、年龄在7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校正常工作。

第五条  设置民办培训学校须配备专、兼职教师队伍。聘任的教师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有关法规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教师的人员配备应与办学内容、学校规模相适应。

应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其中财务人员应具有会计岗位资格证书。

第六条  设置民办培训学校须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稳定的、符合安全规范的教学、实验、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一般不少于300平米。租借教学、实验、办公用房的，须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租借合同，租借期不少于两年。

 必须配备与办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必要的办公设备。

 在办学许可有效期内，举办者必须保证学校的办学条件。

第七条  设置民办培训学校须制订学校章程和有关规章制度。

 应有与办学内容、教学特色相适应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大纲。

第八条  设置民办教育培训学校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正常教学等各项工作所需的经费，须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和切实的保证。一般应有不少于10—50万元的资金（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区实际确定具体数额）作为必要的办学经费的保证。

第九条  本标准不适用于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以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

第十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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